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

學生至「藝文機構實習」實行辦法
101.7.31經100學年度第7次所務會議通過

100.10.4 經100學年度第2次所務會議通過
108.10.21經108學年度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
114.02.25經113學年度第4次所務會議通過
114.03.11經113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
114.05.22經113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
114.09.04經114學年度第1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
114.09.17經114學年度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

115.03.10經114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

1、 宗旨

落實藝術管理及文化行政之實務操作，鼓勵學生至藝文機構實習，本所於碩士班開設「藝文機構實習」必修課程。並訂定本辦法輔導學生實習。
2、 「藝文機構實習」學分及修課規定

1. 本課程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課，學生需於前一學年第二學期提出實習申請，於寒、暑假或學期間進行實習。並於該修課學期結束前完成實習，以利評分。
2. 於研究生申請實習該學年學期末召開所務會議認可研究生實習機構。
3. 本課程為碩士班必修課，3小時，3學分。
3、 實習申請
1. 於每年3月起提出申請。
2. 填寫實習申請表（附表1）、實習計畫書（附表2）等，資料備齊逕寄至實習單位或由本所協助發文申請實習（實習計畫書及實習申請方式可依實習單位規定）。

3. 實習單位確定後由本所發文至實習單位提供評量表等資料，並與實習單位簽訂學生職場實習合約書。
4、 實習內容

1. 實習以到該機構所在地並實際參與、協助該機構工作為原則。
2. 實習期間共計280小時，應遵守實習單位相關規定。

3. 研究生若已任職於相關機構，可於該機構內實習，惟實習計劃需經所務會議認可。

5、 實習單位應為國內外公立藝文機構或財團法人組織。
6、 實習評量

1. 研究生應於實習結束後提交實習報告（附表3，或實習單位格式）。
2. 實習評量由該學生之實習指導老師與實習單位指導人員評分(附表4、5)，分數各占總分50%。

3. 實習評量成績依據：學習態度(30%)、實習報告（30%）、出勤考核（40%）等項目評分。

7、 實習指導老師

（1） 本所教師皆可擔任學生之實習指導老師。

（2） 實習指導老師應於學生實習前後與實習期間，輔導學生實習。並應與實習輔導人員保持聯繫，掌握學生實習狀況、於必要時提供協助。
八、學生若有以下情況者，可依規定申請「藝文機構實習」課程免修，申請免修資格及程序如下：
（1） 申請免修資格：
1. 現任職於各公、私立文化機構半年以上全職者，且工作內容與本所宗旨相關。
2. 入學前曾任職於各公、私立文化機構半年以上全職者，且工作內容與本所宗旨相關。
（2） 符合以上資格者，填妥附件「藝文機構實習課程免修申請表」，檢附在職證明、工作證明、專業經歷（1000字）及相關佐證文件，於每年3月31日前向所辦提出申請，並由本所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。
（3） 符合課程免修資格者，於當年4月底前公告通過名單，免修後之學分（3學分）以所上專業選修課程補足。

8、 學生在校期間已有學生團體平安保險，考量校外實習安全，可依據實際實習天數/時數自行加保意外傷害險並檢據向本所提出補助，最高補助金額500元。
9、 本辦法經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通過後，由校長核定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10、 實習流程
	藝文機構實習
	期程

	
	一下

	
	暑假

	
	二上


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
藝文機構實習課程免修申請表
申請日期: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姓名
	

	學號
	

	抵修課程
	課程名稱：*勿以全英語課程、必修課抵修
修習學期：

	申請資格
	□現任職於各公、私立文化機構全職半年以上者，且工作內容與本所宗旨相關。
  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稱：_____________
□入學前曾任職於各公、私立文化機構全職半年以上者，且工作內容與本所宗旨相關。
  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稱：_____________

	檢附資料
	□在職證明
□專業經歷（1000字）
□相關佐證文件
	□工作證明
□專業經歷（1000字）
□相關佐證文件

	審核
	經_____學年度第___次所務會議（日期：   /   /   ）決議
□通過
□不通過，原因：

	備註
	1.本表於每年3月31日前提出申請。

2.免修通過者，仍須以所上專業選修課程補足3學分。

3.未通過者依規定於二上修習「藝文機構實習」課程。


4月底前公告





提出課程免修申請（每年3月31日前）





通過





不通過





不同意





同意





選修「藝文機構實習」課程，參與學期中實習經驗報告（由開課老師安排）





學生繳交實習報告


實習單位指導員評分





至實習單位實習





由所辦協助發文或自行向實習單位提出實習申請





提出校外實習申請，經所上審核同意（每年3月或實習時間前3個月起）





檢據提出保險申請補助





重新申請





取得「藝文機構實習」學分





學期末由實習指導老師評分並計算總分，提交教務處








